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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与机器、人与工具的关系是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命题，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类人性发展，传统

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关系受到了颠覆性的冲突，人类千百年来的主体地位遭到了冲击，人类末世论甚嚣尘

上，部分人对未来的恐惧而呼吁叫停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发展，但人工的研究不是仅仅关掉电源就能停止，

而且人工智能具有推动人类走向真正自由解放的属性，其能够为人的解放奠定生产力基础和提供足够的

自由时间。破解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机关系，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并且破除人机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人类才能

实现完全的自由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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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as well as between humans and tools, has been a 
proposition since the birth of human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s, the 
traditional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centered on humans has been subject to disruptive con-
flicts, and the human subject statu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as been challenged. The theory of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827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8278
https://www.hanspub.org/


徐广寅 
 

 

DOI: 10.12677/acpp.2024.138278 1856 哲学进展 
 

end of the world is rampant, and some people call for the cess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ue to fear of the future. Howe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s not 
just about turning off the power to stop, and it has the attribute of promoting huma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It can lay the founda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enough free time for human liber-
ation. Cracking the new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the key 
to future development.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eople-oriented”, breaking the 
stereotype of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establishing a sound legal system, 
and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can humanity achieve complete freedom and lib-
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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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是一种革命性、颠覆性的高新科学技术，被有些学者称为人类“最后的发明”。在深度学

习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下，人工智能也随之飞速发展，其自主性和独立性正在不断的刷新着人对机器的

认知极限，类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高度趋向性也逐渐开始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随之而来的是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人机关系成为了社会最热点的话题，毫无疑问，这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乐观

者觉得时代进步机器发展为人类的完全解放奠定了基础，悲观者觉得人类的末日马上临近，人工智能机

器人终将成为与人类相对抗甚至奴役人类的他者存在。如何在复杂的人机关系之间平衡好两者的关系成

为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 

2. 人与机器之间的本质区别 

2.1. 人的本质 

人是社会实践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主体，是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主体，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一个既定的存在，而是随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创造。它并非通过强调先

天性的本质来证明，而是通过实践在对象性的活动中确证，在自我否定过程中实现人自身，是一个不断

自我创造的、自我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不断使人产生异化的社会关系的过程，是人保持自我开放性、自

我决定性的人的本质生成过程。 
哲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人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主体。人们为解决生存问题而选择

用劳动进行自给自足，寻找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相互帮助、共同劳动，产

生了各种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

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 p. 56)，人意识到自己

的需要，并能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人不仅用自己的主观创造，还会进行客观反映，“正

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 p. 57)，人

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使社会在劳动实践中产生与发展，并在过程中创造发展了人的社会关系，生产

力作为人们劳动实践的结果，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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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机器的本质 

机器本质上是人体力与脑力的延伸，是一种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是人们用人类智能将技术物化的

结果。若对机器的词源进行追溯，其名词概念除了表示“有能力、能够”“设备、器物”外，还表示“某

种发明出来的东西”[2]。机器涉及的概念范围非常广，它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演变的，是一个

历史性的概念。机器作为技术人工物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其包含了机械、机构等含义，林德宏学者概

括了机器的九个特征与属性：第一，机器由多个独立零件组合而成，且拆散后仍可重组；第二，机器结

构具有稳定性，其结构性质在运行时不会发生转变；第三，机器运行的源动力在机器的外部；第四，机

器的运行大多是机械性，其运行过程属于机械运动；第五，机器可以将复杂的运动还原为简单的机械运

动；第六，机器的运转在本质上是可逆的；第七，机器的运行程序是固定的，其行为具有必然性；第八，

机器行动有着高度精确性；第九，机器的运转和产品的数量规格都可以精确地预言[3]。在各类功能与性

能中，机器体现出工具性、人造性、类人性、超人性、独立性，且这些特点互相联系、互相作用。 
技术的发展使机器在功能和性能上逐渐跳脱了原本工具性的存在，机器与工具之间除了有内在关联

外，还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从内在关联上看，机器是人们从手工业劳动中得以生产的一种将技术以物化

形式得来的一种工具，实质上是对人的技艺的革新。机器与工具之间并非是“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

是复杂的工具”工艺性质的不同，也不是各自单独使用的生产力的差别之分，更不在于“工具的动力是

人，机器的动力是畜力、机械力等等异己(不是作为人的特性而为人所固有的)的自然力”的观点，这种观

点会引出“靠畜力拉动的犁、水力推动的磨是机器，而珍妮机、走锭精纺机、缝纫机等依靠人力推动的

则是工具”的谬论[4]。工人在使用工具时是工具的支配者，在生产过程中有主动权，但在使用机器时，

工人扮演的是辅助机器生产的角色，成为了生产过程中的客体，二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同。可以说，机

器的应用改变了原本生产关系中的主客体关系，引发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使机器有成为工人主导者的趋势。 

2.3. 人与机器之间的本质区别 

机器由人设计生产，它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机器作为人与社会联系的中介，使人们在劳动

中建立社会意识。然而，机器在彰显人的本质和人的主体性时，又会反作用于人，使其产生机器的客体

性可能超越人的主体性的风险，剥夺人的本质。从促进人机关系发展的角度来说，除了要了解人与机器

的本质外，更要厘清人机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让机器更好的服务于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

具有机器没有的自主创造性。对于机器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问题，早在 20 世纪中叶就被学者广泛讨论。作

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创造性在社会文化层面，是一种产品的生成，若产品被(知识渊博的社会团体)判定

是新颖且有价值的，那么它便是有创造性的[5]。英国数学家、计算机先驱洛夫莱斯(Lovelace)在对巴贝奇

分析机的描述中指出，“分析机不会主动创造任何东西”[6]，认为机器只能做出人们让做的事情，所以

机器没有创造性。但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文中对洛夫莱斯的观点予以否定，他认为机器可以通过

解决内部编程问题使其不再照章行事，进而令机器具有创造性。单就研究人机之间的本质区别来说，对

于机器的创造性，采取以行为为结果的标准进行外部的参照性理解。与人类智能相比，人工智能不具备

实践能力，机器的行动需要依托自身技术条件，且受限于自己的载体、资源与运行环境[7]。虽然机器有

算法能力，但算法本身是有限的，它仅是在接收数据信号后，用固定的算法系统开展与之相对应的操作

与决策。人具有机器没有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是指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行

动的反应，主观能动性是人的主观意识和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产生的能动作用。恩格斯认为，“我们对

整个自然界的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都要强，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8]。机器不具有判

断推理的能力，也没有人的主观能力，人可以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认

识客观世界，在认识的指导下掌握客观规律，并主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人具有机器没有的意向性。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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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贯穿于一切心理意识活动过程中具有指向性、超越性的属性。胡塞尔将其称之为“主体的人本身纯

粹固有的本质的东西”[9]。实践的方向与目的即为意向，人们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行动意向具有灵活性，

人们可以依据需要随时调整行为目标。机器没有自我意志，其行为依靠的是数据算法，且不会自发产生

行动的意向，其行为具有不可篡改性，不会因其他因素更改行动目标。  

3. 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关系受到革命性冲击 

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机器作为协助人类与世界相互

作用的工具，丰富着人类的生活世界。机器在自身发展中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人类活动。 
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确定的，即机器是人的发明与创造，人是一切人机关

系的主导者；一切机器只有掌握在人的手中，才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爱因斯坦指出，科

学技术“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

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0]。机器的产生与发展和两次工业革命

有着密切的关系，确切的说，机器真正产生的背景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出现，用机器的力量

取代了人的力量，由手工业转向机器生产，改变了以往“物”作为生产工具的形式，由手工工厂转向大

机器生产，改变了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受他们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大机器生产的社会改造力

量。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系统、深入地剖析了工业时代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及其经济和社会后果。一方

面，机器延展了人类器官的功能，提升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力和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推进了机器技术与社会权力的同构化，加深了对工人的异化，造成了人机关系

的分离和对立。“然而，如今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在反转：哲学家、学者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

恩认为，人类制造的工具正在开始改造人类，甚至创造人类”[11]。迈入信息、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之类

的革命性、颠覆性新技术令人类如虎添翼，生存、活动空间正在虚实结合地广泛拓展，劳动或工作的能

力、效率得到全方位提升，人类正据此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和塑造。 
要厘清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必须把握好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人工智能的本质只有在现实的人的

生产与生活逻辑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追问与解蔽。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虽然尚未出现人工智能，但马克思在

感性对象性活动与资本生产关系这种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野中对机器技术的分析，仍然是我们今

天透视人工智能和人机关系的关键理论资源。 
机器和人工智能都是人类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对象化活动产物，从机器到人工智能的演进意味着

人类对自身有限性认识的深化以及本质力量对象化层次的提升。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本身并不能创造

机器，机器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生成的产物和所使用的工具，是产生于人并为人服务的物体

系。就其本质而言，机器是现实的人在认识到体力有限性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劳动能力对象化的产物，是

对人本质力量的确证与延伸，“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

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

量”[12]。 
传统观念认为，机器是人们制造的生产、生活中的使用工具。它可以进行能量变换、信息处理以及

产生有用功；它延伸、拓展人的身体器官功能，帮助或代替人承担各种劳动任务。而人工智能是一种与

以往技术不同的、开放性的高新科学技术。它加工处理的“原料”除了人们熟知的实体物质，主要是以

往时代由人脑处理的信息和知识，因而它发展的方向、方式与以往作为工具的机器都不尽相同，今后可

能造成的革命性后果也难以按照以往的模式、方法进行理解和预测。 
此外，相较于传统机器，人工智能作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自动化体系，那些看似成为脱离了人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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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操作而独立的系统，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对象化产物，只不过机器是在人体力对象化

的意义上成为人的机械器官，而人工智能则是在“一般智力”对象化的基础上复刻人脑的局部功能、模

拟人类的智能能力、延伸人类的智能行为，进而成为人的智能器官。 

4. 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转变带来的挑战 

4.1. 人机关系的限度划分难题 

技术的发展逐渐模糊了“人类”与“类人”之间的界限，如何在机器发展中掌握对人的自我认识与

理解，成为人机关系限度划分中较为模糊的难题。 
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逐渐趋近于人类智能，承载智能技术的机器也逐渐拥有更多的

“类人”属性。“类人”不仅是机器对人的行为和智力的模仿，更是模拟人在自我意识的驱动下通过实

践活动改造客体的内在行为。 
人工智能在智能系统当中可以将接收到的信息划分成不同的种类，并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执行相应的

操作，来处理客观事物或者与人进行有效交流。但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没有像人一样的自我意识，更

没有自我的主体观念。意识是关于某物的理解，观念是对某物的印象，这两者都还会反指向自身。只有

行动前意识到环境中的对象与“我”不同，人的活动才具有目的性，才可以进行有目的的物质创造与生

产劳动，这种目的性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13]。但如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机器

人有了自我的意识，那么就很难再去区分开了人与机器之间的限度了，彼时，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注意到

自我的价值和利益，而在它眼中的“人类”便是与自我不同的“他者”，不仅会产生无法区分人类智能

和人工智能的难题，更会产生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危机。 

4.2. 智能机器人削弱人思维能力 

人工智能的出现，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从对人尤其是对人脑的模仿为出发点的，逐步实现了对于人类

简单功能的模拟。尤其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出现，人工智能借助其算力实现了强大的学习能力，

对人脑的模拟更加深入、更加真实。在对于事物的学习和掌握上，只要架构和编程得当，人工智能表现

出了指数级的学习能力，在很多领域甚至可以完全代替人脑。 
人工智能专家发现人对于人工智能“过于频繁”的依赖减少了自身的思维活动和思维训练，所导致

的就是人在一些方面的思维能力“过度”发展，而又在另一些领域的不但发展不良，甚至有退化出现。

人通过思维活动对客观世界形成认识，同时也是在不断地客观实践活动中去加强这种认识。那么人工智

能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替代了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让人失去了一部分锻炼自己思维能力的

机会。 
通过智能手机、智能家居设备等智能化产品，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日常生活和工作。比如智能

语音助手可以帮助人们快速获取信息和进行沟通，智能家居可以实现智能化控制和管理，让人们的生活

更加舒适和便捷。这种便捷和高效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倾向于依赖人工智能系统，并逐渐失去了一

些原本需要自己进行思考和决策的能力。人们会更多地追求便利和高效，而忽略了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

思考的能力。 

4.3. 人机关系发展对人的发展的限制 

在技术不断发展的智能时代，人的发展与智能机器息息相关。日常生活中具有较高办事效率和理性

思维能力的智能机器越来越多，智能机器拥有人无可比拟精确度和标准度，智能机器在开展行动时，还

会依据各种环境因素调整机器内部的行动系统，且基本上不受外界影响，从而按既定程序完成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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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应用于人类的某些重大领域时，人工智能技术在重塑人、发展社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人的发展，除了上文提到的智能机器人对人的思维发展的限制之外，还对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意志力等方面的发展都有限制，毫无疑问，这是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与我们当时发明机器的目的背

道而驰。 

5. 创造性构建新型的合理的人机关系 

5.1. 破除两者对立的刻板印象，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 

马克思哲学的落脚点是“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4]现在面对人工智

能机器人和过去面对蒸汽机一样，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以人为本的观点，从而明确人的主体地位，所有的

智能技术应该在人的主体性地位之下，而不是在之上，将人客体化。而各种人造智能设备受人控制，其

存在和发展是为了使人更好的实现全体人类的自由和发展，为了人的解放而服务。 
如果单纯的以主客二元对立视角，将使人机关系落入永无止境的对抗循环之中，不断加重人类对每

次智能浪潮的恐惧与焦虑，并使人自发抗拒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的渗透与运用，遮蔽人工智能对人类生

存发展的意义。阻止技术革新并不是消解技术风险的根本出路，我们必须在与技术共存的基础上建立一

种新型的人机关系认识框架。 
所以，我们应该跳出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在马克思思想所内含的关系存在论即对象性关系中

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的主客同一关系，促进人类与人工智能的相互提升。不断发挥人类自身创造力，推动

人工智能对人思维认知、数据分析以及行动决策的优化，克服人类目前在脑力体力活动方面存在的缺陷，

形成良性的人机互补关系，并善于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武装自己，实现智能时代人自身的发展和进化，实

现人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5.2. 强化机器法律规制，明确人工智能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智能机器以不同的功能优势流入市场，融入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诸多有关智能机器方面

的法律纠纷。为了使我国智能机器得到合理有序的发展，我国应及早地制定相关法律，以防范及应对各

种风险的发生。 
随着智能技术自主性与意向性的提升，尤其是在类人意识与思维层面的技术突破，使人工智能在定

程度上具备哲学维度的拟主体性，人工智能实质上已经凭借其自主能力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行动者。人

工智能的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使人类向其让渡了部分权利和主体地位，人工智能由此获得了独立决策与

行动的空间，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必须作为一般行动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应该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责任归属与分配必须关注以下几点：其一，对人工智能的追责必须避免

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即必须判断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问题究竟是技术操控者的意图所致，还是由人工智能

在输入与输出之间运作过程中的技术弊端所致，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其二，区分人工智

能行动者的自主性层级，并依此落实道德责任的归属问题。自主性限度较低的人工智能往往无法完成语

义理解与行动决策，而自主性较强的人工智能则能够对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决策产生较大影响，因而

必须依据智能技术的自主性程度划分责任。唯有如此，才能客观全面地完成人工智能社会责任的分配。

其三，成立相关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委员会，明确人工智能的应用原则和社会责任的标准，推动人工智能

向良性方向发展。 

5.3. 建立健全的政策制度，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制度，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也让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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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享受智能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政策，同时也应发挥其主导作用，尽力消除其负面影响。 
政府部门在使用智能机器时要发挥主导作用和带头作用。将智能机器和智能技术融入政府部门可以

让人们以最平常、最省力的方式接触到智能服务，感受智能服务带来的便利，由此人们对智能机器的态

度会发生由好奇到尝试接受的转变。人们在接触到智能机器后，会感受到其中的信息公开化、制度透明

化，社会也会因为智能机器共享服务而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同时，智能机器将会提高政府的办

事效率，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会带动政府处事数字化、内容科技化，带领人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接收智能

服务，享受智能机器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益处。要注意的是，政府在政策实行的过程中要对数据和算

法进行细节备案，事前要做风险评估、全程要做到伦理道德审查，要把控监督各环节中的细节，确保将

智能政策服务全覆盖。面对问题要积极处理，让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在事后加以完善，相信在人民与

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智能服务的普及可以避免智能技术应用人群的共享分层，从而为实现更好地人机和

谐关系打下殷实基础。 

6. 结语 

总体看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势必会在生活与工作等各个角度为人们提高行动效率带来福祉，就我

国当下和未来的人机关系发展而言，我们应致力于建立自由个性的新发展理念与策略，立足当下诸多问

题与挑战，面向更具挑战性、不确定性的未来，这要求我们抓住人工智能为社会变革带来的机遇，聚焦

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根本目的，保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理性观念，实现人机共生，使得人与人工

智能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人机关系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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